
财综〔2014〕56号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公开制度的通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处：

为加强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以下简称收费）管理，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2014〕

30号）的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完善收费项目目录公开制度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将所有收费项目纳入收费项目目录管理。依据法律、行

政法规有关规定,按照现行收费管理制度设立的收费项目，除要按

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向社会公开具体管理政策外，还要

将所有收费项目编制成收费项目目录向社会公开。收费项目目录

应包括各项收费的具体项目名称、执收单位、资金管理、政策依

据等内容。

二、对涉企收费项目编制独立的目录清单。为使企业更加清

晰地了解涉企收费政策，收费项目目录中主要针对企业征收的收

费项目，要单独编制涉企收费项目清单，作为收费项目目录的附

录，一并向社会公开。

三、收费项目目录实行分级管理。中央批准设立的的收费项

目，由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编制收费项目目录，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收

费项目，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编制收费项目目录。

地方收费项目目录中,应包括由中央批准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施

行的收费项目。

四、实行常态化的收费项目目录公开。中央管理的收费项目

目录，由财政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实行常态化公开，省、自治区、

直辖市管理的收费项目目录，由省级财政部门在其官方网站上实

行常态化公开。执行中收费项目政策发生变化，包括取消、停征、

名称和执收单位变更等，在按照规定程序完成收费项目政策调整

后，由负责目录管理的财政部门及时更新收费项目目录相关内容。

五、严格执行收费项目目录公开制度。中央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收费项



目目录常态化公开工作。凡未纳入收费项目目录和涉企收费目录

清单的收费项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拒绝支付。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发〔1990〕

16号）、《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

2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

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综〔2004〕100号）等文件规定，对拟公开的收费

项目进行全面清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收费项目，特别是未报经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的涉企收费项目，一律不得纳入收

费项目目录。各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收费管理，坚

决制止各类针对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等行为，对违规设

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的，要追究责任人员

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 8月 21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财政部办公厅 2014 年 8月 29 日印发


